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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
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号）规定，现将
浙江省住房公积金2021年年度报告汇总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全省共设 11 个设区

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2 个独立设置的分中心
（其中，北仑、镇海、象山、宁海、余姚、慈溪、奉化分中
心隶属宁波市中心，嘉善、海盐、海宁、平湖、桐乡分
中心隶属嘉兴市中心）。从业人员 1904 人，其中，在
编996人，非在编908人。

（二）住房公积金监管机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财政厅和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负责对本省住
房公积金管理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设立住房公积金监管处，负责辖区住房公积金
日常监管工作。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1年，新开户单位141936家，净增

单位 52184 家；新开户职工 211.49 万人，净增职工
99.33 万人；实缴单位 361100 家，实缴职工 1023.35
万人，缴存额 2067.02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6.89%、
10.75%、13.89%。2021 年末，缴存总额 14861.11 亿
元，比上年末增加 16.16%；缴存余额 4424.95 亿元，
同比增长12.66%。

（二）提取：2021年，435.51万名缴存职工提取住
房公积金；提取额 1569.76 亿元，同比增长 7.44%；提
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 75.94%，比上年减少 4.56 个百
分点。2021 年末，提取总额 10436.15 亿元，比上年
末增加17.71%。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2021 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19.03 万笔 887.83 亿元，同比增长 1.66%、1.99%。回
收个人住房贷款441.71亿元。

2021 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230.63 万笔
8075.23亿元，贷款余额4185.73亿元，分别比上年末
增加 8.98%、12.37%、11.96%。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
缴存余额的94.59%，比上年末减少0.6个百分点。

2021 年，支持职工购建房 1998.38 万平方米。
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含公转商贴息贷款）
为 11.76%，比上年末减少 1.82 个百分点。通过申请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
出165.33亿元。

2.异地贷款：2021 年，发放异地贷款 9600 笔
438592.79 万元。2021 年末，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2124083.61万元，异地贷款余额1528428.42万元。

3.公转商贴息贷款：2021 年，发放公转商贴息贷
款 15632 笔 667113.54 万元，支持职工购建房面积
150.07 万 平 方 米 。 当 年 贴 息 额 66724.72 万 元 。
2021 年末，累计发放公转商贴息贷款 172566 笔

8431514.37万元，累计贴息335565.64万元。
（四）购买国债：2021 年，购买（记账式、凭证式）

国债0亿元，（兑付、转让、收回）国债0亿元。2021年
末，国债余额0亿元。

（五）融资：2021 年，融资 10.97 亿元，归还 20.34
亿元。2021 年末，融资总额 473.39 亿元，融资余额
29.39亿元。

（六）资金存储：2021 年末，住房公积金存款
317.97 亿元。其中，活期 2.44 亿元，1 年（含）以下定
期88.37亿元，1年以上定期2.63亿元，其他（协定、通
知存款等）224.53亿元。

（七）资金运用率：2021年末，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余额、项目贷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
占缴存余额的94.59%，比上年末减少0.6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21 年，业务收入 1413290.40

万元，同比增长 10.14%。其中，存款利息 110013.32
万元，委托贷款利息 1292644.2 万元，国债利息 0 万
元，其他10632.88万元。

（二）业务支出：2021 年，业务支出 759585.4 万
元，同比增长 7.40%。其中，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
息 627035.53 万元，归集手续费 2047.42 万元，委托
贷款手续费46757.95万元，其他83744.5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1年，增值收益653705万元，
同比增长 13.51%；增值收益率 1.57%，比上年增加
0.07个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1年，提取贷款风险准备
金 371502.02 万元，提取管理费用 45962.77 万元，提
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236316.98万元。

2021 年，上交财政管理费用 45431.92 万元，上
缴财政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197805.06万元。

2021 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3221175.03 万
元，累计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
充资金1957930.81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1 年，管理费用支出
60558.23 万元，同比增长 10.56%。其中，人员经费
32828.78 万元，公用经费 5690.27 万元，专项经费
22039.18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一）个人住房贷款：2021年末，个人住房贷款逾

期额 2186.9 万元，逾期率 0.05‰，个人贷款风险准备
金余额 3218597.25 万元。2021 年，使用个人贷款风
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479.41万元。

（二）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
款：2021 年末，我省无逾期项目贷款，项目贷款风险
准备金余额 2577.78 万元。2021 年，使用项目贷款
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0万元。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18.66%，国

有企业占 8.88%，城镇集体企业占 1.16%，外商投资
企业占 4.86%，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58.72%，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1.67%，灵活
就业人员占 0.93%，其他占 5.12%；中、低收入占
97.62%，高收入占2.38%。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5.98%，
国有企业占 4.55%，城镇集体企业占 1.20%，外商投
资企业占 4.84%，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75.16%，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1.63%，灵活
就业人员占 1.30%，其他占 5.34%；中、低收入占
99.22%，高收入占0.78%。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22.21%，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57.75%，租赁住房占
6.57%；离休和退休提取占 7.37%，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0.82%，出境定居占
1.50%，其他占 3.78%。提取职工中，中、低收入占
90.39%，高收入占9.61%。

（三）贷款业务。
个人住房贷款。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 90（含）平方米

以下占 23.62%，90~144（含）平方米占 68.67%，144
平方米以上占 7.71%。购买新房占 72.10%（其中购
买保障性住房占 0.26%），购买二手房占 27.85%，建
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0.03%（其中支持老旧小区
改造占0%），其他占0.02%。

职 工 贷 款 笔 数 中 ，单 缴 存 职 工 申 请 贷 款 占
46.53%，双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53.30%，三人及以
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贷款占0.17%。

贷 款 职 工 中 ，30 岁（含）以 下 占 34.61% ，30
岁 ~40 岁（含）占 43.63% ，40 岁 ~50 岁（含）占
17.62%，50岁以上占4.14%；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
占 81.14%，购买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占 18.86%；中、
低收入占96.52%，高收入占3.48%。

（四）住房贡献率：2021 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
额、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
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122.12%，
比上年减少3.13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情况。研究全省

统一的公积金归集、提取、贷款、服务等5大核心业务
规范；研究改革完善缴存、提取、贷款、管理等政策机
制，助力打造“浙里安居”品牌，助力保障性租赁住房
建设；研究推动杭州中心做好资产证券化试点准备；
开展“十四五”公积金发展深化研究。

（二）当年开展监督检查情况。持续开展公积金

监督检查工作，发挥监督作用。一是全力配合做好
国家专项审计，统筹推进审计问题整改落实。按照
边审边改要求，研究审计发现问题，指导和督促各地
加快落实整改措施。二是抓好专项督查。对杭州等
6 个中心重点开展现场检查，同时组织行政督查问题
整改落实回头看。三是推行政务公开。参加全省

“政务公开在行动——民生实事进万家”系列活动。
（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2021 年，持续深化服

务转型，公积金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一是深化“一件
事”协同。出台机关事业单位公积金基数调整“一件
事”改革方案，落实提前还贷“一件事”、建造翻建自
住住房提取“一件事”，积极参与企业开办等“一件
事”。二是推出“小切口”场景。以衢州、义乌等地为
试点，推行贷款“不见面”改革。这一场景在部省市
得到推广，中央媒体作了报道。三是落实民生“关键
小事”。公积金提取、账户转移、提前还贷等3项高频
事项被数字社会系统列为首批“关键小事”，率先推
行“智能速办”。四是接入全国公积金账户转移接续
平台。推进“浙里办”与全国公积金小程序融合对
接，完成转移接续平台接口开发工作。

（四）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一是优化“全省通
办”。在政务服务中推行公积金“全省通办”，完成证明
材料清理调整30项，新增功能配置30项。二是推进
长三角“一网通办”。率先实现全省一次性接入长三角

“一网通办”平台，通过专窗系统，发起购房信息协查，
开具异地贷款证明，发布异常动态信息。三是深化“跨
省通办”。通过全程网办、两地联办、代收代办等模式，
实现8个事项“跨省通办”，并在政务服务2.0及“浙里
办”“跨省通办”专区中落地。四是积极开展全国监管
平台试点。接入全国共享接口，制定风险整改方案、防
控思路、工作指引，推进核查整改。今年以来5个风险
项共核查警示超过10万条，完成整改6万条。

（五）当年住房公积金机构及从业人员所获荣誉
情况。

宁波市宁海分中心获评省级文明单位，宁波市
象山分中心，嘉兴市中心、海宁分中心通过省级文明
单位复评。温州市乐清分中心获评全国“青年文明
号”。泰顺分中心获评全国“巾帼文明岗”。温州市
中心荣获浙江省“规范化数字档案室”称号。湖州市
德清分中心荣获“浙江省模范职工小家”荣誉称号。
全省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共获得地市级以上先
进单位、个人称号以及其他荣誉54个。

附件：2021年度各中心公积金运行情况汇总表

浙江省住房公积金2021年年度报告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财政厅

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
2022年4月28日

中心名称

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温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嘉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湖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绍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金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衢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舟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丽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合计

缴存

实缴
人数

354.95

186.65

89.00

85.07

59.51

61.33

60.14

25.76

17.62

59.98

23.34

1023.35

缴存
总额

5420.37

2546.35

1305.25

1057.41

637.31

934.83

849.47

467.80

332.83

876.84

432.65

14861.11

缴存
余额

1559.71

688.57

450.29

309.75

224.77

272.99

275.59

123.77

98.92

289.95

130.64

4424.95

提取

期末个人提取总额

3860.66

1857.78

854.96

747.66

412.54

661.83

573.87

344.04

233.91

586.89

302.01

10436.15

个人贷款

发放
总额

2656.26

1239.50

826.33

588.06

438.88

495.54

525.78

275.91

195.91

555.18

277.88

8075.23

贷款
余额

1474.59

637.98

437.95

295.89

223.26

248.32

248.11

110.96

90.90

287.18

130.59

4185.73

个贷率

94.54%

92.65%

97.26%

95.53%

99.33%

90.96%

90.03%

89.65%

91.89%

99.05%

99.96%

94.59%

逾期率

0.062‰

0.055‰

0.057‰

0.028‰

0.044‰

0.118‰

0.018‰

0.031‰

0.008‰

0.022‰

0.035‰

0.052‰

试点项目贷款

发放总额

7.02

6.00

0.00

0.00

1.70

0.20

0.00

0.00

0.00

0.00

0.00

14.92

贷款余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逾期率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国债余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资金运用率

94.54%

92.65%

97.26%

95.53%

99.33%

90.96%

90.03%

89.65%

91.89%

99.05%

99.96%

94.59%

增值收益

增值收益

21.78

9.28

6.81

4.86

3.63

3.97

4.51

2.15

1.29

4.90

2.19

65.37

增值收益率

1.51%

1.44%

1.57%

1.69%

1.72%

1.55%

1.72%

1.83%

1.39%

1.77%

1.75%

1.57%

2021年度各中心公积金运行情况汇总表
单位：万人、亿元

附件

在距黄岩城区 35 公里的黄岩
区屿头乡沙滩村，柔极溪穿村而
过，风光秀丽，黄发垂髫并怡然自
乐，极具山乡之美。与此同时，24
小时共享图书馆、关注独居老人安
全的“问好系统”等智能“微场景”
又让这座小村极具未来元素。4
月 26 日，国网浙江电力（黄岩）红
船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沙滩村，对
该村智能化游客中心、民宿酒店以

及各项公共用电设备进行全面体
检，保证节日期间电力供应。

沙滩村是全省首批未来乡村
建设试点村之一。“我们借机打造

‘数字柔川一体化’平台。整个平
台由智慧党建、智慧民生、智慧旅
游、综合治理等应用场景组成，包
含了党员云课堂、智慧防溺水、智
能民宿、互动式会议室、独居老人
问好系统、景区空气质量监测等多

个子项目，通过各类前端感知设备
与手机等移动设备的联动，让乡村
生活更加便捷、人性、多样。”沙滩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志洪
介绍。

“数字化场景的营造，让更多
优质公共服务下沉乡村，大量电器
设备的投用，也对供电稳定性提出
了 更 高 要 求 。”服 务 队 成 员 吴 德
标说。

当天，在智能化游客中心，队
员检查了用电线路，解决了 3 盏灯
泡接触不良的问题，随后前往沙滩
老街，为 5 户独居老人检查家中用
电设备和线路运行情况。“德标，你
帮我看看，这个设备怎么不能用
了？”独居老人吴大爷熟稔地招呼，
长年累月，电力队员和村民早就亲
如一家。吴德标检查后发现是监
控设备出现短路，当即为老人解决

了问题，让老人的亲属可以及时查
看他的日常生活情况。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队员又前
往正在建设的创客中心、众创空间
等地进行电路规划指导，确保电路
设计科学、安全；在沙滩村助农直
播间，服务队发现存在漏电保护措
施不到位、线路绝缘老化等隐患问
题 ，当 即 解 决 ，保 障 直 播 间 用 电
安全。

未来，众创空间、创客中心建
成后，用电设备会更多，更需要稳
定安全的电力。黄志洪说：“我不
担心，有这群‘红马甲’在，我们很
放心。”

数字化建设不仅带来便利生
活，更为产业发展注入动能，眼下，
沙滩村正利用首批 5G 全覆盖的优
势，加快利用数字化手段打造未来
乡村。下阶段，黄岩供电公司将以
当地百姓生产生活和乡村发展的
问题需求为导向，持续为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平安、和谐”的未来
乡村样板提供电力保证。

黄岩供电：电力赋能，助力未来乡村建设
李小亿 赵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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